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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广州、东营两市0—18岁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现状及
影响因素*

刘 闯 1 刘 民 1,3 薄绍晔 2 王治江 2

摘要

目的：了解广州、东营两地0—18岁残疾儿童的医疗康复现状并分析残疾儿童进行医疗康复的影响因素。

方法：于2009年10月至2009年12月采用定点普查的方法，对广州、东营两地0—18残疾儿童进行调查，使用自行设

计的问卷，收集调查地区残疾儿童基本情况、医疗康复形式和康复器具使用情况等信息。

结果：1872例残疾儿童中，已进行医疗康复的比例为57.9%（1053例）。各种类型残疾儿童接受医疗康复的比例分别

为听力残疾 63.3%（62例），言语残疾 69.0%（29例），视力残疾 54.3%（50例），智力残疾 60.9%（337例），肢体残疾

57.2%（301例），精神残疾50.0%（16例），多重残疾54.7%（250例）。残疾儿童康复形式为家庭康复57.5%（606人次）、

医院治疗36.7%（386人次）、康复机构18.9%（199人次）、社区康复站10.5%（111人次）、其他机构6.6%（69人次）。残

疾儿童年龄、户籍性质、残疾家庭年收入和享有社会救助情况是影响残疾儿童进行医疗康复的主要因素。

结论：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现状不容乐观，接受正规医疗康复的比例较低。应重点改善农村地区残疾儿童的医疗环

境，提高残疾家庭收入并对低收入家庭提供必要的补助，为残疾儿童得到较好的医疗康复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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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medical rehabilitation condition of disabled children aged 0—18 in Guangzhou city and
Dongying city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Method：A census was carried among disabled children aged 0-18 in Guangzhou city and Dongying city from Oct
2009 to Dec 2009.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face to face interviews were taken to collect basic infor⁃
mations, conditions of rehabilitation form and support appliances.
Result：The proportion of disabled children had medical rehabilitation was 57.9% (1053 out of 1872). The propor⁃
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sabilities in disabled children were hearing disability 63.3%，speech disability 69.0%，

visual disability 54.3%，intellectual disability 60.9%，physical disability 57.2%，psychiatric disability 50.0%，multiple
disability 54.7%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rehabilitation form in disabled children were home rehabilitation 57.5%
(606), medical service 36.7%(386), rehabilitation agency 18.9%(199),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enters 10.5%(111)
and others 6.6%(69) respectively. Age, household nature, income of households and the social assistances we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medical rehabilitation among disabl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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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康复包括为达到康复目的而应用功能诊

断、治疗、训练和预防的相关医学技术与科学[1]。医

学康复能够使残疾人的身体功能以及心理功能得到

最大限度的恢复，在此基础上，残疾人全面恢复的其

他内涵可以更加行之有效[2]。研究显示多数残疾儿

童可以通过康复，部分改善其功能，尤其是低年龄段

的儿童更是如此，干预时间越早，干预时间越长，效

果越好[3]。

本研究于 2009年 10月—2009年 12月，通过对

广州、东营两地0—18岁残疾儿童进行调查，了解两

地区残疾儿童的医学康复率、康复地点和康复器具

使用状况并分析影响残疾儿童进行医疗康复的因

素，为使调查地区残疾儿童得到更好的医疗康复提

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居住在广东省广州市和山东

省东营市，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下的残疾儿童。

调查对象的选择需满足以下标准：①1991年11
月 5日零时以后出生；②被正规医疗机构确认并持

有残疾证的残疾儿童；③2009年10月5日以前由调

查地区残联确认的残疾儿童；④调查地区户籍或居

住在调查地区6个月及以上的残疾儿童。

1.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定点普查的方法进行，即对调查

地区内满足纳入标准的残疾儿童进行全部调查。由

调查员入户进行面对面调查，并由调查员根据调查

对象或监护人的回答填写统一设计的调查表。

本研究所用调查表由调查项目组专家设计完

成，主要内容包括残疾儿童基本状况、残疾家庭基本

状况、医疗康复状况、康复地点和康复器具使用状况

等。

1.3 质量控制

①为确保调查数据的可信度，在调查开始前由

专业人员对相关调查工作者进行集中培训。统一安

排调查方法、调查方式及问卷的填写标准。②所有

调查人员在调查完成后，现场检查问卷的完整性。

此外，在问卷统一回收后，由每个调查点统一进行

20%样本量的抽查，以确保数据质量的可信性和可

靠性。③所有问卷录入人员在进行数据录入前，进

行统一培训，集中安排问卷录入方式，统一数据录入

标准。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人、

双录入方法对数据进行录入及核查。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描述性分析采用率、百分比

等。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并以残疾儿童医疗康

复现状为因变量建立多元Logistc回归模型，分析其

影响因素。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计 1872 例，其中广州市 801 例

（41.79%），东营市1071例（57.21%）。调查对象平均

年龄（11.94±4.25）岁；男性1163例（62.2%），女性707
例（37.8%），男女性别比 1.64∶1；城镇人口 606 例

（34.35%），农村人口1158例（65.65%）。

调查对象中，单一残疾1378例（74.4%），多重残

疾474例（25.6%）。多重残疾中，伴有智力残疾的儿

童所占比例最大（69.0%）；所有残疾类型中，智力残

疾的构成比最大，占调查对象总数30.7%(569例)，其
后依次为肢体残疾 29.2%（541例）、多重残疾 25.6%
（474例）、听力残疾5.3%（99例）、视力残疾5.0%（93
例）、言语残疾 2.4%（44 例）和精神残疾 1.7%（32
例）。本调查中共有 0—1岁儿童 10例，且均由正规

医疗机构确诊其残疾类型，并持有残疾证。其中，2
名听力残疾，2名智力残疾，3名肢体残疾，3名智力

Conclusion：In Guangzhou city and Dongying city the condition of medical rehabilitation was bad, the proportion
of disabled children reciving medical rehabilitation was low. In order to provide better medical rehabilitation for
more disabled children, more better medical facilities in rural area should be built, the income level of disabled
families should be elevated and social assistant should be enhanced.
Author′s addres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Key word disabled children；medical rehabilitation；condition；related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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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合并肢体残疾。

残疾家庭年收入最低为 300 元/年，最高 240
000元/年，平均15356.91元/年，多数集中在6000元/
年以下和 6000-12000元/年两组，所占比例分别为

30.4%和 29.7%；享有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 317
户（17.5%），平均为472.43元/月；享有国家其他救助

的家庭 273户（15.3%），平均为 1221.41元/年，所有

家庭户中有134户同时享有国家最低生活保障和其

他类型救助。

2.2 医疗康复现状

2.2.1 残疾儿童康复现状：本调查显示，1818例残

疾儿童中已进行医疗康复的有 1053例（57.9%），未

进行医疗康复的 765例（42.1%）。不同特征残疾儿

童医疗康复现状如表1所示。

2.2.2 康复形式：在1053例已接受医疗康复训练的

残疾儿童中有 1045例对其接受的康复形式进行了

选择，具体为家庭康复 57.5%（606人次）、医院治疗

36.7%（386人次）、康复机构 18.9%（199人次）、社区

康复站 10.5%（111 人次）、其他机构 6.6%（69 人

次）。经χ2检验发现，视力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

和多重残疾儿童均与其他类型残疾儿童所采用的康

复形式有差异且有显著性意义，详见表2。
2.2.3 康复器具：本调查中，各种类型残疾儿童康复

器具的使用率依次为听力残疾 77.8%（77例）、言语

残疾34.1%（15例）、视力残疾50.5%（47例）、智力残

疾33.9%（193例）、肢体残疾48.1%（260例）、精神残

疾50.0%（16例）、多重残疾44.5%（211例）。

听力残疾儿童中有59人次（76.6%）使用的是助

听器；言语残疾儿童中有 6人次（40.0%）使用助听

器；视力残疾儿童中有23人次（48.9%）使用助视器，

6人次（12.8%）使用盲杖，4人次（8.5%）使用自助器，

1人次（2.1%）使用轮椅；智力残疾儿童中有 9人次

（4.7%）使用自助器，10人次（5.2%）使用轮椅，162人
次（83.9%）使用启智玩具等；肢体残疾儿童中有8人
次（3.1%）使用了假肢，13人次（5.0%）使用自助器，

43人次（16.5%）使用矫形器，60人次（23.1%）使用轮

椅，29人次（11.2%）使用拐杖；多重残疾儿童中有80
人次（37.9%）使用助听器，8人次（3.8%）使用助视

器，1人次（0.5%）使用盲杖，18人次(8.5%)使用自助

表1 不同特征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现状分布

残疾儿童特征

年龄（岁）
0—6
7—12
13—18

性别
男
女

残疾类型
听力
言语
视力
智力
肢体
精神
多重

家庭年收入（元）
＜6000

6000-12000
12000-18000

≥18000
社会救助状况

享有
未享有

城市
广州
东营

户籍性质
城市
农村

注：享有社会救助即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或其他救助

医疗康复现状
已接受
例

162
397
492
658
394
62
29
50
337
301
16
250
249
266
146
363
280
749
509
544
460
536

%
64.0
60.8
54.2
58.2
57.4
63.3
69.0
54.3
60.9
57.2
50.0
54.7
47.0
51.0
60.1
76.3
59.8
57.1
64.4
52.9
76.3
48.2

未接受
例

91
256
416
472
292
36
13
42
216
225
16
207
281
256
97
113
188
562
281
484
143
575

%
36.0
39.2
45.8
41.8
42.6
36.7
31.0
45.7
39.1
42.8
50.0
45.3
53.0
49.0
39.9
23.7
40.2
42.9
35.6
47.1
23.7
51.8

χ2值

11.292

0.111

8.695

102.489

1.029

24.290

126.249

P值

0.004

0.739

0.191

<0.001

0.310

＜0.001

＜0.001

表2 不同类型残疾儿童康复形式现状

残疾类型（人数）

听力（62）
言语（29）
视力（50）
智力（337）
肢体（301）
精神（16）
多重（250）
合计（1045）

①由于20%以上格子数的期望值小于5，采用确切概率法；②P＜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医院治疗
例
23
15
19
71
127
9

120
386

%
37.1
51.7
38.0
21.1
42.2
56.3
48.0
36.7

康复机构
例
16
6
1
98
35
2
40
199

%
25.8
20.7
2.0
29.1
11.6
12.5
16.0
18.9

家庭康复
例
31
12
28
197
183
9

140
606

%
50.0
41.4
56.0
58.5
60.8
56.3
56.0
57.5

社区康复站
例
3
2
4
34
38
3
27
111

%
4.8
6.9
8.0
10.1
12.6
18.8
10.8
10.5

其他机构
例
4
-
4
30
13
1
16
69

%
6.5
-
8.0
8.9
4.3
6.3
6.4
6.6

χ2值

4.359
4.991
10.639
64.826
20.839
2.389
11.484

P值

0.364
0.259①②

0.026①②

0.000②

0.000②

0.638①

0.022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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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2人次(10.4)使用矫形器，31人次(14.7%)使用轮

椅，8人次(3.8%)使用拐杖。

2.3 影响因素分析

以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现状为因变量，残疾儿童

性别、年龄、残疾类型、所属城市、户籍性质、残疾家

庭年收入和享有社会救助的情况为自变量，运用多

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入法，模型纳入标准0.05，
剔除标准 0.1），分析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的影响因

素。将残疾儿童年龄按连续型变量处理，残疾类型

按哑变量处理（由于精神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率最低，

以精神残疾作为参照），残疾儿童性别、所属城市、户

籍性质、家庭年收入和享有社会救助的情况按分类

变量处理，研究变量赋值见表3。
由表 4可以看出，残疾儿童的年龄越大则进行

康复的比例越低，农村地区残疾儿童接受医疗康复

的可能性较低，家庭年收入较高或家庭享有社会救

助的儿童进行医疗康复的可能性较高。

表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变量及赋值表

研究变量

因变量
医疗康复现状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残疾类型

家庭年收入（元）

社会救助
城市

户籍性质

赋值

0否，1是
0女，1男

0，1，2……17，18
精神000000，听力100000，言语010000，视力

001000，智力000100，肢体000010,多重000001
1：＜6000，2：6000-12000，
3：12000-18000，4：≥18000

0否，1是
0广州，1东营
0农村，1城镇

表4 影响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性别
年龄

残疾类型
听力
言语
视力
智力
肢体
多重

家庭年收入（元）
社会救助
所属城市
户籍性质
常数项

①P<0.05

β
0.027
-0.050
0.195
0.578
-0.069
0.013
-0.039
-0.049
0.260
0.321
0.041
0.990
-0.159

S.E.
0.110
0.013
0.453
0.518
0.451
0.401
0.401
0.402
0.056
0.128
0.127
0.147
0.509

Wald χ2值

0.060
14.583
3.984
0.186
1.244
0.023
0.001
0.009
0.015
21.553
6.301
0.101
45.343
0.097

P值

0.807
0.000①

0.679
0.667
0.265
0.879
0.973
0.923
0.903
0.000①

0.012①

0.750
0.000①

0.755

OR值（95%CI）
1.027（0.829-1.274）
0.951（0.927-0.976）
1.215（0.500-2.953）
1.783（0.645-4.924）
0.933（0.386-2.259）
1.014（0.461-2.226）
0.962（0.438-2.110）
0.952（0.433-2.092）
1.296（1.162-1.446）
1.378（1.073-1.771）
1.041（0.811-1.336）
2.690（2.017-3.588）

0.853

3 讨论

康复包括旨在减轻残疾的影响并使残疾人能达

到与社会相结合的所有措施[4]。医疗康复有助于培

养残疾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减轻残疾家庭负担，可使

残疾人更好地生活[5—6]。儿童期是人的心理、生理发

展的重要时期，是康复工作的最佳介入时期，儿童康

复工作投入小、成效大，是根本改善残疾儿童未来生

存状况、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的永久性抢救工作[7]。

本研究通过分析广州东营两地区0—18岁残疾儿童

的调查数据，旨在了解该地区残疾儿童的医疗康复

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

本次调查发现，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率仅为

57.9%，13—18 岁年龄组残疾儿童医疗康复率

（54.2%）低于平均水平；不同残疾类型儿童中，视力

残疾、肢体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医疗康复率较

低，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地区家庭医疗康复率明显亦

低于平均水平。在已接受医疗康复的残疾儿童中，

采用的康复形式主要为家庭康复，其中肢体残疾和

智力残疾儿童家庭康复率较高。这与研究结果一

致，说明家庭康复是残疾儿童的主要康复形式，利

用医院治疗、康复机构训练或特殊机构等的人数很

少[8—9]。

2001 年中国 0—6 岁残疾儿童抽样调查报告

结果表明，残疾儿童康复器具使用率较低 [8]，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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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残疾人康复器具使用状况调查也得到了相似

的结果[10]，这些结果均与本研究中残疾儿童康复器

具使用情况一致，表明我国相当一部分残疾儿童没

有得到具有针对性的康复器具。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残疾人获得

辅助器具主要靠个人购买，支付能力有限，另外我国

的残疾人辅助器具产品种类少，生产技术水平较低，

部分产品仍依靠进口，造成残疾康复器具价格昂贵，

加重了残疾人的经济负担[1]。

本研究中，残疾儿童的年龄、户籍性质、残疾家

庭经济状况和享受社会救助的情况是影响残疾儿童

进行医疗康复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为：①年龄越小

的残疾儿童，进行医疗康复的比例越高。一般认为，

年龄较大的残疾儿童对于康复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高

于低年龄残疾儿童，因为接受康复的可能性较高。

本研究发现，低年龄残疾儿童接受康复的比例高于

高年龄残疾儿童，这可能是由于残疾儿童的康复具

有时效性的特点，即越早进行康复得到的效果越明

显，随着年龄的增长，残疾儿童或其家长逐渐适应了

残疾的状态且已经错过了康复的最佳时机，使得医

疗康复的意愿逐渐减淡，另一方面，由于康复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可能有一部分家庭由于无法承担昂贵

的康复费用，不得不终止康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

残疾儿童进行医疗康复的同时还应注意加强残疾儿

童的教育康复，唐木得等[11]的研究表明，对残疾儿童

进行医疗康复并教育康复，其效果明显优于单一的

医疗康复。②与农村儿童相比，城市儿童更倾向于

进行医疗康复。这与汪卫华[12]等对江苏省0—6岁残

疾儿童进行的调查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城

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条件等的差异造成的

影响[13]，此外，城市地区家长的康复意识较强以及城

市良好的康复环境可能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刘民 [13]和黄东锋等 [14—15]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不同城

乡环境下，残疾的发生、残疾人的个体活动能力和社

会参与状况均有较大差异，研究提示，应依据城乡环

境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医疗康复政策。③残疾家庭经

济状况、残疾家庭享有社会救助均为残疾儿童进行

医疗康复的促进因素，这一结果与李勇[3]和孙军玲[9]

等的结果相同，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条件对残疾儿童

是否进行医疗康复有显著影响。王晓华[16]等的研究

表明家庭收入较低是儿童致残的危险因素。研究提

示，应重点关注低收入残疾家庭，帮助低收入家庭残

疾儿童得到有效的医疗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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